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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0/2021_2022__E4_BF_9D_

E9_99_A9_E6_B3_95_E7_c67_470975.htm 《保险法》第五十五

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死亡保险作出了特别规定：“投保

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

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

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死亡给付保险金额总和

不得超过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限额。”受此规定所限，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若是没有父母的孤儿，或是因父母无力

抚养而由他人抚养的(为叙述便利，下文将此类未成年人称为

“孤儿”，则其必定无法参加成为死亡险的被保险人。笔者

认为，此条规定既有悖于法理，又不利于孤儿权益之保护，

应当予以修订，从而扩大孤儿的投保人范围。主要理由如下

： 一、《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

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也就是说“人的寿

命”是可保利益，第五十三条规定：投保人除对子女有保险

利益外，还可对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扶养关系的家庭其

他成员、近亲属有保险利益。现在的五十五条与上述规定明

显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二、我国《婚姻法》同样坚持了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原则，该法第二十八规定：有负担能力

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

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第二十九条规定：

兄、姐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弟妹，有抚养的义

务。《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与《婚姻法》确立的保护

原则不能契合。而且，依《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孤儿



的监护人除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外，还可以是与孤儿关

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以及孤儿父母所在单位或孤儿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保险法》第

五十五条将这些监护人全部排除在投保人之外，不利于监护

人积极完整地履行监护义务，对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存有消

极影响。 三、《保险法》对投保人作出限制目的是为防止道

德风险的发生，保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因为按常理

，父母是不会用子女的寿命来换取保险金的。但实际情况是

，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孤儿的祖父母、外祖父

母、兄姐会以孤儿的寿命来换取保险金，其他监护人如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通常也不会这样做。在审判

实践中，以谋取保险金为目的杀害被保险人的案件是比较罕

见的。《保险法》在防范道德风险的制度设计上实是片面地

依赖于对投保人范围的限制，实有“矫枉过正”之嫌。 四、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不完全统计情况下，我国目前18周岁以

下父母双亡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有近60万人。鉴于

这个弱势群体数量是如此之大，以及人们保险意识的不断增

强，允许孤儿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和基层组织、民

政部门为孤儿投保死亡险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显然

有利于提高他们抚养和监护孤儿的积极性，亦有利于实现《

保险法》“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险法》第一条)

的立法目的。 综上所述，修订后的保险法对于无民事行为能

力的死亡险投保人范围，应当扩大到履行抚养或监护义务的

孤儿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民政部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